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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权责清单（2023）
号 编号

实施
单位

项目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种
类别

权力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岗位 追责情形 责任设定依据 流程图 监督方式

1
36072
40030
01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部分优
抚补助
对象认
定

农村籍
60周
岁及以
上退役
士兵

行政
确认

《江西省民政厅 江西
省财政厅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给部分农村
籍退役士兵发放老年生
活补助的通知》

对农村籍60周
岁及以上退役士
兵进行身份认定

拥军优抚褒扬
股相关工作人
员

1.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
恤待遇的；2.在审批军
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
具虚假诊断、鉴定、
证明的；3.不按规定的
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
补助金、优待金的。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
章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
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
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
令必正；情节严重，构成严
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对相
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
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

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
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
鉴定、证明的；（三）不按
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
、优待金的；（四）在军人
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枳谋

取私利的。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2
36072
40030
02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部分优
抚补助
对象认
定

参战参
试人员

行政确
认

《民政部关于落实优抚
对象和部分军队退役人
员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
》民发[2007]102号

对部分参战参实
退役人员进行核
查认定

拥军优抚褒扬
股相关工作人
员

1.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
恤待遇的；2.在审批军
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
具虚假诊断、鉴定、
证明的；3.不按规定的
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
补助金、优待金的。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
章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
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
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
令必正；情节严重，构成严
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对相
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
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

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
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
鉴定、证明的；（三）不按
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
、优待金的；（四）在军人
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枳谋

取私利的。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3
36072
40030
03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部分优
抚补助
对象认
定

烈士子
女

行政确
认

《关于落实给部分烈士
子女发普查、身份认定
和审批工作的通知》赣
民字[2012]22号

对烈士子女身份
进行认定和审批

拥军优抚褒扬
股相关工作人
员

1.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
恤待遇的；2.在审批军
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
具虚假诊断、鉴定、
证明的；3.不按规定的
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
补助金、优待金的。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
章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
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
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
令必正；情节严重，构成严
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

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对相
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
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

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
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
鉴定、证明的；（三）不按
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
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
、优待金的；（四）在军人
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枳谋

取私利的。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4
36072
40040
00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各级烈
士纪念
设施申
请、批
准

无

其他行
政权力
（内部
管理）

《烈士褒扬条例》（国
务院令第718号）第二
十七条

1.审核阶段责任:
对于上报的材
料，认真审查，
是否齐全规范，
提出意见。2.决
定阶段责任：审
核意见并组织专
家组进行实地考
察和评分，提出
拟办意见，符合
条件的公示一个
月，不符合条件
的将相关材料退
回。

拥军优抚褒扬
股负责人

无
《烈士褒扬条例》（国务院
令第718号）第二十七条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5
36052
40010
00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自主就
业退役
士兵一
次性经
济补助

无 行政
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第十章第六十条 
义务兵退出现役，按照
国家规定发给退役金，
由安置地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接收，根据
当地的实际情况，可以
发给经济补助。《退役
士兵安置条例》第三章
第十九条 对自主就业
的退役士兵，由部队发
给一次性退役金，一次
性退役金由中央财政专
项安排；地方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给予经济补助，经济补
助标准及发放办法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赣府厅字〔
2013〕7号《江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
性经济补助工作的通知
》中：“二、补助标准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按照每服役一年45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经
济补助”。

1.拟定方案阶段
责任：根据有关
行政给付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确定
的发放原则和退
役士兵档案材料
情况，提出资金
发放意见。        
2.审核阶段责
任：将资金分配
意见交移交安置
就业创业科科长
审核。3.审签阶
段责任：将资金
分配意见报局领
导审定。4.资金
申请阶段：将局
领导审定的资金
方案向财政局申
请拨付资金到局
账户。5.下拨资
金责任阶段：财
政资金到位后，
按审定的资金分
配方案拨付到退
役士兵个人账户
。6.事后监管责
任：加强资金监
管，确保专款专
用。7.其他法律
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

移交安置就业
创业股经办
人；移交安置
就业创业股股
长；分管局领
导；财政局经
办人；局财务
人员；相关责
任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出现以
下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
担相应责任：
1.未按照有关行政给付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
定的分配原则确定分
配对象和额度的； 
2.挤占、挪用和截留资
金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或者监督不力，造成
严重后果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第六十八
条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三
章 第四十九条　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对相关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相关责
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退役士
兵安置待遇的；
（二）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
工作中出具虚假鉴定、证明
的；
　（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6
36052
40020

00

高安市
退役军
人事务
局

退役士
兵待安
排工作
期间生
活费的
给付

无
行政
给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第十章第六十一条 
士官退出现役，服现役
满十二年的，由安置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安排工作；待安排工
作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
生活补助费。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
第三章第三十五条安置
地人民政府应当在接收
退役士兵的6个月内，
完成本年度安排退役士
兵工作的任务。
　　退役士兵待安排工
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
最低生活水平的标准，
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

1.拟定方案阶段
责任：根据有关
行政给付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确定
的分配原则、对
照待安置士官个
人情况，提出资
金发放意见。2.
审核阶段责任：
将资金发放意见
交移交安置就业
创业科科长审核
。3.审签阶段责
任：将资金分配
意见报分管局领
导审定。4.下拨
资金责任阶段：
将分管领导审定
的资金分配方案
交由财政局拨
付；5.事后监管
责任：加强资金
监管，确保专款
专用。6.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
规定应履行的责
任。

移交安置就业
创业股经办
人；移交安置
就业创业股股
长；分管局领
导；财政局经
办人；相关责
任人；相关责
任人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
行行政职责，出现以
下情形的，行政机关
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
担相应责任：
1.未按照有关行政给付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确
定的分配原则确定分
配对象和额度的； 
2.挤占、挪用和截留资
金的；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
或者监督不力，造成
严重后果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
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第十一章 法律责任第六十八
条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三
章 第四十九条　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
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对相关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相关责
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审批退役
士兵安置待遇的；
　（二）在审批退役士兵安
置工作中出具虚假鉴定、证
明的；
　（三）在退役士兵安置工
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业务主管部门
监督投诉方式:

0795-
7219627


